
城市更新过程中，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是“梯”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的重
要举措。然而，电梯装好却不能用，幸福感就大打折扣。有市民反映，市北区
错埠岭一路5号2单元、李沧区福临万家二期32号楼1单元、市南区绍兴二
路3号新加装的电梯迟迟不启用。居民满心期盼、政府支持补贴、花费数十
万元安装好的电梯为何成了“摆设”？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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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价不菲的电梯建成后闲置，老楼居民难享加梯福利——

装好的电梯为何成了“摆设”？

本版撰稿/摄影 邱 正

留言板

这些身边事 群众盼解决

责编 马 芳 王 瑜 美编 金 琳 审读 綦胜保 排版 韩淑华 52024年8月17日 星期六

房产推介、学科培训、牙齿种植、贷款理财……营销
电话五花八门，听了半天才发现，电话对面只是个机器
人。近期，不少手机用户受到了骚扰电话的接连“轰炸”，
电话另一端往往是清一色的AI语音。这些由智能电销
平台掀起的“轰炸式”营销，是对个人隐私空间的粗暴侵
犯，是时候该消停了。

AI 电销平台的出现，本意是为了提升营销效率、
降低人力成本。然而，当这种技术被滥用，成为骚扰
民众的手段时，便偏离了初衷。狂轰滥炸的营销信息
是对消费者时间与耐心的消耗，每一次电话铃声响
起，都是对人们安宁生活的一次侵扰。更令人气愤的
是，这些智能电销系统仿佛拥有“不死之身”，即便被
用户拉黑，也能迅速换上新马甲，顽固程度让人避之
不及，防不胜防。

AI骚扰电话的泛滥无疑是对公众个人隐私权的侵
犯。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擅自向公众拨打推销电话已
涉嫌违法违规。而智能电销平台利用技术手段规避监
管，更是将法律底线抛诸脑后。

面对AI骚扰电话的肆虐，亟须从多个层面入手，构
建起一道坚实防线。一方面，监管部门应加大对智能电
销平台及虚拟号转售、滥用等行为的监管力度，完善相关
法律法规，明确界定AI营销的合法边界，严厉打击违法
违规行为；另一方面，广大消费者应提高个人信息保护意
识，避免泄露手机号码等敏感信息。在使用软件时，谨慎
处理涉及个人信息权益的选项勾选及授权流程，以确保
个人信息安全。

治理AI电销平台也不能一味靠“堵”。在这个科技
日新月异的时代，AI的快速发展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诸
多便利，从智能家居到自动驾驶，无一不彰显着科技的力
量，但其安全性也有待提高。期待随着监管体系的不断
完善和公众安全意识的普遍提升，一个更加成熟、理性的
科技应用环境逐步形成。在这种环境中，AI电销不再是
令人反感的骚扰电话，而是精准对接客户需求、提供个性
化服务的智能助手，真正为民众生活增添色彩，为社会发
展贡献力量。

AI骚扰电话，该消停了

如何办理租赁合同登记备案

读者周女士：如何办理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
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屋租赁合同订立后，租

客和相关租赁当事人应在30日内到房屋所在地市民中
心窗口或区（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窗口办理房屋租赁登记
备案，也可以通过青岛市住房租赁市场公共服务系统和

“爱山东”手机端办理。市民办理了《房屋租赁合同登记
备案证明》，可以按规定享受子女义务教育入学、公积金
缴存提取、租房落户等惠民政策，还可享有公共卫生、社
会保险、证照办理等基本公共服务。

没有业委会怎样召开业主大会

观海网友rdhqq：在没有业委会的情况下，谁有资格
组织召开业主大会？

青岛市物业服务保障中心：根据国家和省、市物业管
理条例规定，业主委员会应履行召集业主大会会议职
责。对于网友提出的没有业主委员会的情况，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建房

〔2009〕274号）第五十八条规定：因客观原因未能选举产
生业主委员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委员人数不足总数的二分
之一的，新一届业主委员会产生之前，可以由物业所在地
的居民委员会在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和监
督下，代行业主委员会的职责。

沈海高速（南村至青日界段）工程
进展如何

民生在线网友：沈海高速公路（南村至青日界段）改
扩建工程进展如何？

青岛市交通运输局：沈海高速公路（南村至青日界
段）改扩建工程进展顺利。该项目北起平度南村枢纽
立交，南至青岛日照交界处，全长131.4公里，按照双向
八车道高速公路标准改扩建。项目于 2022 年 12 月开
工，计划 2025 年 12 月完工，2024 年主要推进路基、路
面、桥涵等主体工程施工。截至2024年6月底，路基工
程累计完成35%、桥涵工程累计完成38%。改扩建项目
完成后，将进一步畅通青岛都市圈沿海高速大通道，为
充分发挥青岛在胶东经济圈“龙头”带动作用奠定坚实
基础。

观海网友“小差”：西海岸新区华润云府小区东门外
的道路上经常有车辆乱停放，影响小区车辆进出车库，希
望有关部门治理。

观海网友4q5oWX：李沧区峰山路小区门前一处通
信井的井盖松动，存在安全隐患，请责任单位尽快加固或
更换井盖。

观海网友FbsuR：市北区双山公交车站候车亭贴了
许多租房小广告，影响市容环境，希望尽快清理，依法查
处乱贴小广告者。

小区交付，其配套道路也应随之建好。
近日，多位市民向党报热线反映，入住小区已
久，但进出小区的唯一道路却存在人车混行、
路面坑洼的问题，居民出行不安全。

城阳区智慧之城（四期）：
人车混行，临时路存隐患

“小区去年4月交付，门外的柏油路只有
行车道，没有人行道，进出小区时人车混行。”
家住城阳区惜福镇街道智慧之城（四期）小区
的曲先生反映，小区门前的配套路存在安全
隐患。

8月13日上午7点半，记者在现场看到，这
条配套路位于智慧之城（四期）小区北侧，为双
向两车道，长约240米，宽近7米，中央设有隔
离护栏，未建设人行道。该路是业主进出小
区的唯一通道，业主步行进出小区只能与车
辆同行。记者看到，每当有车辆驶过，行人就
要紧急躲闪至路边；有的车辆为快速通过，便
绕过护栏，到没有行人的一侧逆向行驶。

这条道路为何没有修建人行道？小区开
发商称，这条道路是开发商为方便业主进出
而建设的临时路，开发企业没有权力建设人
行道，建议向有关部门反映人车混行问题。

规划显示，智慧之城（四期）小区北侧是
一条规划市政路。记者从城阳区惜福镇街道
市政管理科了解到，小区北侧道路将重修，预
计今年年底前完工。新路长约400米，宽为
24米，同时建设雨污管线、人行道、路灯等设
施，目前正在办理用地手续。

西海岸新区龙湖·紫宸小区：
交房5年，配套道路仍未整修

“龙湖·紫宸小区2019年交房，但截至目

前，小区北侧唯一的出行道路仍未整修，影响
居民出行。”近日，家住西海岸新区龙湖·紫宸
小区的王先生反映，灵山卫街道的宁海路亟
须整修。

记者在现场看到，宁海路中间设置了隔
离围栏，南侧是小区车辆入口，北侧是灵山卫
大集车辆入口。其中，南半幅路段做了基本
硬化，路面相对平整，但也有多处断裂、坑洼；
北半幅道路全部为土路，坑洼严重，车辆经过
时十分颠簸。

“小区西侧毗邻灵山卫大集，每逢集市日

都有许多市民前来赶集，这条土路是必经之
路。前段时间下雨，道路泥泞不堪。”家住龙
湖·紫宸小区的一位居民说，进出小区一侧的
路面虽然有所硬化，但也是临时的，没有人行
道，人车混行。

记者从西海岸新区自然资源局了解
到，该道路为规划宁海路，全长近 400 米，
总面积约 1.3 公顷。此前，由于西海岸新区
耕地指标不足等原因，该道路未能完成土
地农转用报批工作。今年以来，新区自然
资源局将该项目组卷上报，但因同批次的
其他项目有问题，该批次被退回补正。2024
年6月14日，新区自然资源局将该道路用地
重新组卷列入2024年37批次上报青岛市局
审查，但根据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
步做好应用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成果开展
项目用地权属审核的通知》（鲁自然资办

〔2024〕76 号）的要求，自今年 7 月 1 日起，拟
征收土地权属情况与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
信息不一致的，全部予以退件。部门已通
知项目单位补正。

该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的
项目专员将持续跟进这一项目，督促项目单
位尽快完成土地权属材料补正，推进道路用
地农转用报批。”

管网费支付有争议
电梯交付后被停用

“2023年5月，我们单元与湖南富顺电梯
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签订了加装电梯合同。
经过近一年施工，电梯于今年4月交付，居民
们付清了尾款，坐上了电梯。”市北区错埠岭
一路5号2单元的楼长曲女士说，“今年6月，
电梯安装公司突然让居民支付管网改造费
用，我们不同意，安装公司就停掉了电梯。”

据曲女士介绍，去年电梯施工时，小区正
在实施老旧楼院改造，电梯公司说管网改造
费用有补贴，居民不用支付，合同上也没有明
确标注管网改造费用由居民支付。曲女士提
供了《楼房加装电梯服务合同》，上面列出了
包含电梯部分、钢结构井道部分、政府审批部
分总计48.6万元的价格明细，并说明“本价格
不包含影响施工的各种管网的改造费用”。

6月6日，电梯安装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居
民微信群内发布了总价为21653元的管网改
造费清单，并称“由于街道承诺的2万元补贴
兑现不了，管网改造费只能由居民支付”。工
作人员解释，他们联系了老旧楼院的改造建
设单位，得知电梯施工与老旧楼院改造施工
未能同步完成，无法申报补贴。7月8日，工
作人员又在群内发布通知，提出了“甲方5户
居民每户缴纳1000元的管网改造费用，剩余
管网改造费用由乙方负责解决”的方案，但并
未获得5户居民的一致认同。

“受老旧楼院改造施工影响，我们的设备
有段时间不能进场施工，耽误了工期。”湖南
富顺电梯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的庄经理说，

“其他没有补贴的电梯工程都是由居民支付
管网改造费用，如果居民拒绝支付，公司将走
法律途径。”

“街道向居民提供了社区律师服务，召开
了多次调解会议。”市北区辽源路街道办事处
工作人员说，“我们将继续协调双方，争取达
成一致方案，让居民尽快用上电梯。”

交付延期引发纠纷
居民企业僵持不下

“电梯延期交付半年多，按照合同，电梯
安装公司应该支付给居民的违约金已超出居
民需要支付的尾款，但电梯安装公司依旧要
求居民支付尾款，否则不启用电梯。”李沧区
福临万家二期32号楼1单元的业主代表褚女
士说。

据了解，2022 年 9 月 27 日，该楼座加梯
业主与青岛文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合同》。合同约定，业主
需要向该公司支付定金、进度款、尾款总计
25万元，业主应在设备全部安装完成、取得
电梯使用许可证后7日内向该公司支付尾款
2万元。电梯公司因自身单方面原因延期完
工，应按延期天数向业主支付每天合同总价
万分之三的违约金。因业主延期付款的，每

逾期一日，按照合同总价的万分之三向电梯
公司支付违约金。

“去年 5 月，我们将进度款支付给电梯
公司。按照合同，电梯公司应在120天内即
去年 9 月完工，但实际完工时间为今年 5
月。”褚女士说，经测算，电梯公司的违约金
数额已超过2万元的尾款，我们希望用违约
金抵消尾款，但电梯公司不同意，因此一直
不启用电梯。

近日，记者在现场看到，该楼座加装的电
梯设施齐全，处于未启用状态，单元楼门口张
贴的《告知函》显示：因本项目在手续报批、施
工、报验等环节存在延期，我司决定本项目应
收尾款按照12000 元收取，费用分摊比例按
原方案执行。即日起，凡交付尾款的业主即
可领取电梯卡，正常使用电梯。记者从青岛
文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目前，没有加
梯业主支付尾款。

“经协商，加梯居民决定最高支付10000
元尾款，但电梯安装公司坚持收12000元，双
方未能达成一致。”一位业主表示，有的业主
想支付尾款尽快用上电梯，但一旦电梯为部
分业主开通，一年质保期会即刻生效，会影响
其他业主权益。

“街道也协调过居民和电梯公司的意
见，但双方未达成一致。这种合同纠纷只能
走法律程序。”李沧区浮山路街道办事处工
作人员说。

目前，加梯业主已向李沧区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操作流程有漏洞？
验收手续被搁置

市南区绍兴二路3号的业主代表周先生
反映，他们楼座加装的电梯早已于去年年底

完工，但至今未办理竣工验收手续。
记者在现场看到，该楼座加装的一部崭

新电梯，显示屏处于黑屏状态。据了解，加梯
业主与苏州涵萱电梯有限公司签订了总价为
45万元的电梯安装合同，具体施工由该公司
的合作施工企业——潍坊金海电梯有限公司
负责。

苏州涵萱电梯有限公司的姜经理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居民拒绝支付费用，导致公司
资金运转困难。目前，施工企业掌握着该电
梯项目的具体情况。

对此，周先生表示不认同。“苏州涵萱电
梯有限公司的工作存在漏洞。正常情况下，
电梯公司应该在征得居民同意后，确定加梯
业户，收齐部分费用后再施工。但当初，苏州
涵萱电梯有限公司施工、确定加梯业户、收款
三线并行，期间起码有8户业主支付了全部
款项。现在电梯建好了却一直不启用，部分
业主不相信这家公司的信誉，有的业主本就
不打算参与，因此不支付款项。”周先生说，电
梯完工后，姜经理一直没有在电梯安装微信
群里催收款项，有居民曾在群里询问，但姜经
理随后将微信群解散了。

而施工方潍坊金海电梯有限公司的负责
人冯先生则称：“公司作为施工方，和苏州涵
萱电梯有限公司合作了10个电梯项目，但该
公司至今还有大笔款项未支付，影响我们公
司的正常经营。绍兴二路3号的加装电梯项
目有23000 元的欠款，公司决定暂不启动竣
工验收手续。”

“社区曾多次联系姜经理，想协助他入户
收取款项，但他始终未露面。”市南区八大湖街
道永嘉路社区的工作人员说，苏州涵萱电梯有
限公司有不少加装电梯项目出现问题，他们也
约谈过项目负责人。下一步，社区会为居民联
系公益律师，支持加梯业主维护合法权益。

建议

推行合同范本 实施履约担保

记者了解到，上述案例中，业主均是通过
业务员推销了解、接触到电梯安装企业，并和
公司签订了合同。签订的合同均由电梯安装
公司提供，合同范围、付款方式、工期计算、双
方责任、维修保养等条款各不相同。例如，关
于工期，有的合同从管网改造全部结束后次
日计算，有的从收到进度款后开始计算；关于
管线施工费用，有的明确将管线迁改纳入合
同范围，有的未明确管网改造费的支付主体；
关于双方责任，有的详细划分了双方责任，有
的只规定了乙方需要承担的责任。部分居民
表示，在签订合同时由于欠缺法律知识，并没
有意识到合同是不完善的，为维权留下隐患。

“加装电梯纠纷大多涉及合同规范、履约
问题，合同条款不规范、企业和业主法律意识
不强都容易引发矛盾。”山东德衡（西海岸）律
师事务所建设工程业务部邹文成律师建议，
推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合同参考范本，
明晰加装电梯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事前排除
风险，即使产生争议也有据可依，可切实保障
加梯项目参建各方的合法权益。

据了解，赣州市、宜昌市、杭州市均印发
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合同参考范本，明
确了加装电梯业主、施工单位、电梯安装单位
各自的权利及义务，细化了委托服务范围，规
范了施工、安装、验收流程，并对合同款项支
付节点、质量保修期限、违约责任等内容提供
了参照标准。

目前，青岛已建立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实施主体正负面清单制度，由各区（市）梳
理辖区已交付使用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
目，集中公布实施主体的正面清单和负面
清单。据了解，苏州涵萱电梯有限公司和
青岛文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已被列入市南
区2024 年一季度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实施主
体负面清单。

“正负面清单制度能进一步规范既有住
宅加装电梯实施主体的市场行为，形成居民
与企业间的良性互选机制。另外，对于有些
居民担心的资金安全难保障的问题，青岛市
可以借鉴杭州市的加梯资金监管方式。”市政
协委员姜鲁华介绍，杭州市的加装电梯项目
委托实施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中设定了履约
担保条款，能防范实施主体挪用资金的履约
风险。

“加装电梯是民生工程，涉及公共利益，
而且费用不低。安装好的电梯不能使用，是
对资源的极大浪费。”姜鲁华认为，当居民和
电梯安装公司发生分歧时，首选解决途径是
畅通沟通渠道，积极调解协商。青岛已将加
装电梯一般性矛盾问题导入基层调解，将涉
及的法律事务纳入街道司法所、社区驻点法
律顾问业务指导范畴。若矛盾无法调解，加
梯各方可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门前道路人车混行、坑洼不平——

新小区居民直呼“行路难”

■福临万家二期32号楼1单元加装的
电梯今年5月通过验收，至今未交付。

■绍兴二路3号加装的电梯未办理竣工
验收手续。

■规划宁海路未建好。■智慧之城（四期）北侧道路人车混行。


